
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武政办〔２０２２〕３１ 号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２２ 年

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：

《２０２２ 年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将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立法工作全过程，

深刻认识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切实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

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牢牢把准政治方向。

二、不断提升立法工作质效。 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

法》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〉的决定》 （国务院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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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９５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

法；坚持问题导向，提高立法调查研究实效，加强立法协商，增强公

众参与立法的广泛性、有效性、针对性，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。

三、抓好立法工作计划的贯彻执行。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强

化组织领导，制订工作方案，明确项目负责人、工作进度安排，按照

计划报送立法草案。 对列入计划的地方性法规议案项目和规章正

式项目，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报送审查；对列入计划的规章调研项

目，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调研报告。 调研项目经研究论证认

为立法条件成熟的，须经市人民政府审定后方可在本年度内转为

正式项目。

四、加大立法工作督办力度。 市司法局要认真做好立法相关

草案送审稿的全面审查工作，及时跟踪了解立法工作计划的执行

情况，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；要围绕立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

题，加大立法协调力度，会同责任单位积极开展立法调研论证，依

法稳妥处理争议分歧，确保立法工作计划按时完成。

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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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２ 年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计划

一、长江新区立法工作

起草《关于武汉长江新区行政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（草案建

议稿）》，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市委同意后，提请

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形成议案，报省人大常委会。

二、政府规章正式项目（４ 件）

武汉市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（起草单

位：市公安局，已报送审查）

武汉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安全保护区管理办法（起草单位：市

交通运输局，已报送审查）

武汉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办法（起草单位：市

自然资源规划局，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底之前报送审查）

武汉市城市管线管理办法（起草单位：市城建局，２０２２ 年 ３ 月

底之前报送审查）

此外，根据中央决策部署和省、市工作安排，需增加计划外项

目的，相关责任单位应当及时完成相关起草工作，依照法定程序提

请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
三、政府规章调研项目（７ 件）

武汉市城市道路井盖设施管理办法（起草单位：市城管执法

委，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底之前提交报告）

武汉市货运车辆超限运输治理办法（修订） （起草单位：市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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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市纪委监委机关，市委办公厅，武汉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民
主党派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、检察院。
各新闻单位，各部属驻汉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　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印发　

通运输局，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底之前提交报告）

武汉市道路功能照明管理办法（起草单位：市城建局，２０２２ 年

１０ 月底之前提交报告）

武汉市城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（起草单位：市城管执

法委，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底之前提交报告）

武汉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培训管理办法（起草单位：市应急

局，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底之前提交报告）

武汉市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办法（起草单位：武汉经开

区管委会，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底之前提交报告）

武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（起草单位：市房

管局，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底之前提交报告）

四、地方性法规议案项目

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 年立法计划，按时报送地方性法规议

案。

五、政府规章清理项目

组织开展市人民政府规章清理工作，根据清理结果，集中修改

和废止部分市人民政府规章，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市人民政府常务

会议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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